
关于《福州市老年教育促进规定
（草案）》的说明

（2025 年 10 月 23 日在福州市第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

福州市教育局局长 游 昕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就《福州市老年教育促进规定（草

案）》做如下说明：

一、制定的必要性和起草过程

截至 2024 年底，福州市（不含平潭）60 岁及以上老年

人 157.4 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 19.37%。福州市老年教育存

在覆盖率不高、经费投入不足、课程设置缺乏多样性、部门

协调需要加强等问题，有必要通过制定老年教育地方性法规

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学习型社会，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

求、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和谐。

根据 2025 年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的安排，《福州市老

年教育促进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为地方性法规审议项

目之一。市教育局从我市老年教育实际出发，通过调研论证，

学习借鉴贵州、山东、厦门等国内其他省市先进立法经验，

起草了《规定》（送审稿），并会同市司法局多次征求市直相

关部门、各县（市）区政府和市老年大学、市开放大学、市



社区大学的意见，同时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立法专班的指导意

见和市政府专题会议有关要求反复论证修改完善，并经市政

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二、主要内容的说明

《规定》（草案）共二十六条，立足福州老年教育发展

实际，从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出发，突出地方

特色，强化问题导向，构建制度体系。

（一）关于政府和部门职责（第四条、第五条）

按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

原则，《规定》（草案）在第四条明确了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职责；在第五条

明确了教育、老干部工作等部门应承担的具体职责。

（二）关于老年教育机构建设（第七条至第十条）

老年教育机构是老年教育的重要载体，为推动老年教育

向基层延伸，《规定》（草案）采取以下几方面举措：一是市、

县（市）区应当至少建设一所管理规范、课程丰富的老年大

学，并通过建立分校、教学点等方式向乡镇、村居延伸（第

七条）。二是开放大学应当建立老年数字教育平台，在乡镇、

村居建立基层学习网点，开展线上老年教育活动（第八条）。

三是社区大学应当完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利用社区资源开

展社区老年教育活动（第九条）。四是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

“可以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合作、设立基金等方式，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活动”，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老年教育机



构（第十条）。

（三）关于老年教育组织实施（第十一条至第十五条、

第二十条）

加强对老年教育机构教学行为的规范管理，是保证教学

质量、提高管理水平、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规

定》（草案）明确了以下几点要求：一是老年教育机构应当

向社会公布招生计划和招生简章（第十一条）。二是鼓励高

等学校、中职学校加强老年教育学科专业建设、培养老年教

育人才。鼓励市老年大学和高校及教育教研机构合作开展老

年教育教研（第十二条、第二十条）。三是针对老年教育师

资力量不足的情况，提出鼓励教育、医疗、体育、文艺等工

作者和非遗传承人等专业人才到老年教育机构任教（第十三

条）。四是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老年大学、开放大学等建

立老年教育师资信息库（第十四条）。五是老年教育机构应

当将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纳入教学计划，结合传承和弘扬闽都

文化开展相关教学活动（第十五条）。

（四）关于推进资源整合共享（第十六条、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针对基层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不足、较为分散等问题，《规

定》（草案）提出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优化公共设

施统筹使用，提升老年教育场所适老化水平。明确博物馆、

科技馆、公共图书馆等场所应当按照规定为老年教育活动提

供便利。同时鼓励养老服务机构开展老年教育活动，推动养



老与教育融合。

（五）关于两岸交流合作（第二十一条）

为促进榕台两地开展老年教育交流合作，《规定》（草案）

提出“鼓励与台湾地区老年教育机构交流合作，共建共享教

学资源，合作开展教学研究、成果应用和人才培训等”，推

动两岸老年教育事业共同发展。

（六）关于教育检查和督导（第二十三条）

为确保本规定的有效贯彻落实，《规定》（草案）结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福建省教育督导条例》的有关条文，

并参照安徽等外省立法经验，明确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

门对老年教育机构的教学和管理进行检查和督导。

草案及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